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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房屋买卖或租赁中发生法律纠纷； 您在家庭婚姻生活中亮起红灯； 您在劳动维权时遭遇困惑……

当您需要法律上的专业指点， 或者希望通过诉讼途径解决纠纷时， 请给我们来信。 “我要找律师” 栏目特意为您搭建起寻觅律师

的桥梁， 只要您将求助事项详细写下来， 并说明需要什么样的律师提供什么帮助， 然后通过邮寄或者电子邮件传递给我们， 我们将免

费为您刊出。 请在来信或者电子邮件中注明您的详细联络方式， 以便律师及时和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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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地点变动，员工能否拒绝

我们公司因为原办公地点的租

期即将届满， 根据办公需要， 确定

将搬迁至另一地点办公， 两个地点

之间的距离大约是 5 公里。

但我们将搬迁通知提前告知员

工后， 有一名员工表示这属于合同

内容的变更， 且导致他上班的路程

增加， 他拒绝去新的地方上班。

请问律师， 工作地点变动员工

能否拒绝？ 如果他在公司搬迁后不

到岗上班达到员工手册规定的旷工

天数 ， 公司能否与其解除劳动合

同？ ———陶先生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

回复如下：

用人单位作为市场经济主体， 因

自身生产经营的需要， 在合理范围内

对劳动者的工作岗位、 工作地点进行

调整， 属于其用工自主权的范畴， 依

法应受保护。 对用人单位合法合理的

调岗行为， 劳动者应服从管理安排。

你们公司因为场地租期的原因需

要变更上班地点， 且两者之间距离只

有 5 公里， 应属于合理变动。

公司对员工应当提前通知， 如果

有员工拒绝到岗， 公司应当先书面通

知其到岗， 并告知不到岗的后果。

如果员工持续旷工， 公司应注意

留存相关证据， 并依据 《员工手册》

的规定和法律规定的程序解除劳动合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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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签合同遭拒， 是否需要补偿

我公司有一名员工的劳动合同

即将到期， 我们提前通知她愿意依

照现有条件续签合同， 但是她要求

提高工资。

请问律师， 如果我们拒绝提高

工资导致协商不成而解除合同， 是

否需要支付经济补偿？ ———周小姐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回

复如下：

根据 《劳动合同法》 的规定： 用

人单位维持或者提高劳动合同约定条

件续订劳动合同， 劳动者不同意续订

的 ， 用人单位就不需要支付经济补

偿。

培训导致受伤，是否属于工伤

我最近参加公司组织的培训，

培训过程中有一个运动环节， 我

在运动中不慎受伤。

请问律师， 这种情况能否认

定为工伤？ ———吴女士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杨东律

师回复如下：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工

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四条明确：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

认定下列情形为工伤的， 人民法

院应予支持：

（一） 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

作场所内受到伤害， 用人单位或

者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没有证据证明

是非工作原因导致的；

（二） 职工参加用人单位组织

或者受用人单位指派参加其他单位

组织的活动受到伤害的；

（三） 在工作时间内， 职工来

往于多个与其工作职责相关的工作

场所之间的合理区域因工受到伤害

的；

（四） 其他与履行工作职责相

关， 在工作时间及合理区域内受到

伤害的。

因此， 如果你参加的是公司组

织的培训， 那么在此期间受伤应当

视为工伤。

劳动工伤

挂靠运输公司，受伤应否担责

何某是货车司机， 受雇于王

某从事运输工作， 而王某又将车

挂靠在一家运输公司名下。

请问律师， 如果何某在工作

中受伤 ， 运输公司是否需要担

责？ ———何女士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杨东律

师回复如下：

由于挂靠往往都是没有资质

的个人或者组织挂靠有资质的单

位， 而劳动者是挂靠方招聘并实

际使用的， 劳动者属于挂靠方雇

佣的员工， 双方形成的是雇佣合

同关系。

但是， 由于被挂靠方违法出借

资质， 也应承担相应责任。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

庭关于车辆挂靠其他单位经营车辆

实际所有人聘用的司机工作中伤亡

能否认定为工伤问题的答复》， 个人

购买的车辆挂靠其他单位且以挂靠

单位的名义对外经营的， 其聘用的

司机是与挂靠单位之间形成了事实

劳动关系 ， 在车辆运营中伤亡的 ，

应当适用 《工伤保险条例》 有关规

定认定是否构成工伤。

因此， 何某应认定为王某所挂

靠的运输公司的员工， 并享受相关

的工伤待遇。

公司不发奖金，离职能否追讨

我的劳动合同中约定， 每月

收入由基本工资和绩效奖金构成。

但最近几个月公司并未进行

绩效考核， 同时也没有发放绩效

奖金。

我目前已经提出辞职， 请问

律师， 我能否要求公司补发相应

的绩效奖金？

———冯先生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杨东律

师回复如下：

对于绩效奖金的发放， 一般

来说应遵守劳动合同的约定和企

业规章制度的规定。

绩效奖金作为劳动者收入的

组成部分， 劳动者对此具有合理

期待， 用人单位应根据双方约定

及法律规定及时发放。

对于月度绩效奖金， 公司应当

每月进行考核， 根据考核结果在考

核周期期满后发放。

如果经考核结果不符合发放的

条件， 用人单位必须对此进行举证。

根据 《民法典》 第一百五十九

条 “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 当事

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

成就的， 视为条件已经成就； 不正

当地促成条件成就的， 视为条件不

成就” 的规定， 应当视为你已经符

合发放绩效奖金的条件。

总之， 如果公司不进行月度考

核， 并因此不按照约定发放月度绩

效奖金， 你可以提出劳动仲裁， 要

求公司发放， 而公司须承担相应的

举证责任， 否则就应补发相关奖金。


